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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8 月 17 日，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人

股份”）收到一笔项目专项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1,050 万元，其中，根据申报

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雪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获得本次政

府补助 922.72 万元，具体如下：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十三五”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申报工作的通知》（闽海渔〔2016〕193号），由雪

人股份与全资子公司福建雪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苏州贝得科技有限公司、福州

大学、厦门市银河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体申报的“智能化天

然工质压缩机和互联网+在海洋水产品加工设备中的应用与产业化”项目被列入

福州市“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库。该项目将获得政府补助款上限

为2,500万元人民币。2020年5月26日，公司累计收到该项目的政府补助资金 

1,450 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的《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5）。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已全部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2,500 万元，根据联合体

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雪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累计获得该

项目的政府补助 2,268.96 万元，上述款项将用于公司开发智能化天然工质压缩

机与互联网+的应用技术、应用在海洋水产品加工设备的生产线等。 

提供上述项目的补助主体为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财政厅，本次政府

补助以货币资金的形式，均与日常经营业务相关，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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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得款项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1. 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 922.72 万元的政府补助款中，其中12.31万元资金奖励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910.41万元政府补助用于购买科研仪器设备，故为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 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规定，

上述政府补助 300 万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1）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

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2）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 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上述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2.31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其余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910.41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预计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约为 

118.56 万元。 

4. 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的最终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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